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格力电器”或“公司”）的独立

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就公司向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以自有资金264,000万元向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格力财务公司”）增资，其中150,000万元计入格力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其余114,000

万元计入格力财务公司资本公积，其他股东未参与增资，增资后公司对格力财务公

司的直接持股比例提升至94.16%，不会导致公司对格力财务公司控制关系发生变

化，亦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增资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格力财务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基

础，定价公允。增资后有利于促进格力财务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为财务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向格力财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审议议案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综上，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价格公允，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切实可行。增资后有利于促进公司格力财务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提高

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向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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